福建省教育厅

闽教高〔2009〕60号

福建省教育厅关于开展2009年度高等学校
专业结构调整工作的通知

各高等学校：

为贯彻实施省政府办公厅转发的《高等职业教育服务海峡西岸经济区改革与建设工程》(闽政办〔2008〕59号)、《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技能型紧缺人才培养实施计划》(闽政办〔2008〕50号)及我厅《关于适应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进一步优化高校专业结构的若干意见》（闽教高〔2007〕65号）等文件精神，进一步加强对高校学科专业结构的宏观引导和调控，促进高等学校专业布局更好地适应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和产业结构调整需要，不断提高教学质量和社会效益，现将开展2009年度高等学校专业结构调整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主要任务

2009年，高等学校专业结构调整工作的主要任务是，坚持以服务为宗旨，以需求为导向，根据加快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及产业转型升级的需要，以加快工学类专业建设为重点，优先发展为制造业、信息产业、石化产业、机械产业、高新技术产业和海洋产业服务的专业，支持发展为现代服务业服务的专业，扶持发展为现代农业服务的专业，努力形成与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相适应的人才培养结构，加快为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培养各类应用型高级专门人才和高技能人才。
（一）本科高校要根据办学定位，紧密结合相关产业和行业对专门人才的实际需求，以加强工程技术类专业建设为重点，逐步形成服务方向明确、社会效益明显的人才培养结构。根据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及产业发展需求，今年重点支持本科高校增设机械类、电气信息类、电子信息类、材料类、海洋工程类、交通运输类、水产类、生物工程类、土建类、化工与制药类等10类本科专业；根据人才市场需求及专业布点情况，本科高校今年原则上不再增设社会工作、社会学、财政学、金融学、工商管理、会计学、旅游管理、运动人体科学、运动训练、民族传统体育、英语、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艺术设计、法学、汉语言文学、市场营销等本科专业。

（二）独立学院要进一步明确办学定位，根据市场需求和办学条件，认真制订好专业建设规划，集中力量办好一批有水平、有特色的骨干专业，不断提高专业建设水平。今年，将优先支持独立学院通过改善办学条件，增设工程技术类本科专业，加快培养各类工程技术型和应用型人才。

（三）高职高专院校要贴近当前产业转型、调整和企业人力资源需求变化，根据岗位要求的变化，有针对性地灵活调整专业设置，加强培养生产、建设和管理第一线急需的各类高技能人才。根据我省产业结构调整需要和高职高专专业布点情况，今年重点支持高职高专院校增设机械设计制造类、机电设备类、电子信息类、汽车类、自动化类、通信类、化工技术类、计算机类、建筑设计类、农业技术类等10类高职高专专业，原则上不再增设文秘、市场营销、应用英语、旅游管理、会计、会计电算化、酒店管理、财务管理、工商企业管理、公共事务管理、人力资源管理等高职高专专业。

（四）适应我省产业发展重点领域对人才培养的需求，统筹规划，集中力量建设好一批为新兴产业发展服务的专业。支持福州大学、福建工程学院、福建交通职业技术学院等高校主动适应我省交通事业，特别是铁路建设快速发展的需要，通过调整专业方向和增设铁道运输类专业，加快急需人才培养；支持集美大学、福建工程学院、武夷学院、福建信息职业技术学院、黎明职业大学、厦门城市职业学院等高校紧密结合全省及区域动漫产业发展需求，加强专业建设，建立专业种类齐全、服务面广、适应性强的动漫学院，成为我省动漫人才培养培训的示范基地；支持福州大学、闽江学院、湄洲湾职业技术学院、德化陶瓷职业技术学院等高校建设好各具特色的工艺美术学院，根据我省工艺美术产业发展及各地产业特色，重点发展产品造型设计、雕塑艺术设计等专业，设立艺术造型、彩绘、木雕、石雕等专业方向，为产业发展培养培训各类实用型人才。
二、工作要求

（一）鼓励支持有条件的高等学校按照《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中的二级专业类设置相关专业或按二级专业类组织招生；鼓励支持高等学校打破学科壁垒，积极开展跨学科设置本科专业试点；鼓励支持高等学校适应新兴产业发展，进行设置目录外本科专业试点；在进一步拓宽专业口径的基础上，大力倡导在高年级灵活设置专业方向，增强人才培养的适应性。
（二）本科高等学校申请增设《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内专业，且具备专业教学需要的办学条件，经我厅审核同意后报教育部备案。新建本科院校首批设置的本科专业原则上不超过6个，举办本科教育未满三年（含三年）的本科院校，年度增设本科专业数一般不超过5个，且不得增设目录外专业；其它高等学校年度增设本科专业数一般不超过3个。除产业发展急需专业外，本科高等学校不再增设高职高专专业。
（三）本科高等学校增设《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外专业，须经省高校专业设置评议委员会评议，经我厅审核同意后报教育部审批。高校申请设置新的目录外专业，必须按目录外专业论证程序进行专家论证或召开听证会，在提交规定申报材料的同时，将电子版的申报材料（Word格式，文件名称为：“学校名称”＋“专业名称”）发至我厅高教处。
（四）本科高等学校申请增设成人教育本科专业，凡在教育部公布的《成人高等学历教育专科起点本科专业目录》内的，并已有一届以上该专业普通本科毕业生，申报材料符合规定要求的专业，经我厅审核同意后报教育部备案。高职高专院校申请增设函授、夜大学专科专业，必须有一届以上该专业普通专科毕业生，申报材料符合规定要求的专业予以备案。

（五）根据《独立学院设置与管理办法》（教育部第26号令）精神，独立学院增设、调整本科专业，一律以独立学院为单位申报。申请新增专业须经学院的专业设置委员会论证评议通过，并连同专业的其它申报材料报送我厅高教处。

（六）高职高专院校申请增设《普通高等学校高职高专教育指导性专业目录（试行）》内专业，且具备专业教学需要的办学条件，年度增设专业数不超过5个，经我厅审核同意后报教育部备案。高职高专院校申请增设《普通高等学校高职高专教育指导性专业目录（试行）》外专业，必须按专业论证程序进行专家论证或召开听证会，并在提交规定申报材料的同时，将电子版的申报材料（Word格式，文件名称为：“学校名称”＋“专业名称”）发至我厅高教处。
（七）根据教育部有关规定，临床医学类、公安类等专科专业为国家控制专业。高职教育类专业（分类代码6602）限于教育部《关于公布2008年普通高等教育高职高专专业设置整理情况的通知》（教高函〔2008〕1号  ）规定的学校中设置。高职高专院校必须有一届以上高职高专毕业生方有申请举办高职单招专业资格。

（八）根据我厅《关于印发“高等职业院校人才培养工作评估方案”实施文件的通知》精神（闽教高〔2009〕27号），对自有毕业生起至有3届毕业生前未参加人才培养工作评估的高职高专院校，暂停增设专业。
三、申报材料

（一）高等学校申请设置、调整专业，需上报校“2008年至2012年专业设置与建设规划”，认真填写《年度高等学校专业设置汇总表》（见附件1）、《高等学校增设专业申请表（试行）》（申请增设本科专业填写，见附件2）、《高等学校增设高职高专专业申请表（试行）》（申请专科专业填写，见附件3），专业申报表的有关内容将作为今后我厅开展专业检查的重要依据。

（二）高等学校申请设置在我国高校尚无布点的目录外本、专科专业，除按规定提交有关申请材料外，还应提交论证报告和专业介绍。

（三）高等学校申请设置医学类、中医学类、公安类等本科专业和临床医学类、公安类等高职高专科专业，应有省级卫生、公安等行政部门对增设专业意见的文件。
各高等学校应于2009年7月15日前将有关书面材料一式5份和电子文档报送我厅高教处，逾期不再受理。高教处联系人：罗立仪，0591-87091458；叶峰，0591-22671287、yef@263.net（电子邮箱）。

附件：1、年度高等学校专业设置汇总表
2、高等学校增设专业申请表
3、高等学校增设高职高专专业申请表
福建省教育厅
                                   二○○九年五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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